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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奉建发〔2025〕5号 签发人：樊好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的

通知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文件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奉 贤 区 财 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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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街镇、开发区：

为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维护质量和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绩效

管理，建立健全区级城市维护管理的常态长效机制，根据《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城市维护工作若干意见的通

知》（沪府办发〔2019〕18号）、《关于印发<关于推动本市城市基

础设施维护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建综联〔2022〕703
号）等文件要求，区建设管理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共同

编制了《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奉贤区财政局

2025年 12月 1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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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保障城市高效安全运行，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建立健全区级城市维护管理的常态长效机制，加强绩效管理，以

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和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化为着力

点，规范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提高基础设施维护质量和维护水

平，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城市维护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

办发〔2019〕18号）、《关于印发<关于推动本市城市基础设施维护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建综联〔2022〕703号），结合

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维护，是指对区级维护存量基础设施的大中

修、日常维修养护、布局调整、功能提升及完善、结构调整、综合整

治、应急处置以及相关运营管理活动等。

第三条（保障范围）

区级城市维护保障范围，包括区管道路交通四类设施、收费管理

道路停车场配套设施、公共交通、绿化市容、码头航道、排水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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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海塘、公共消防、道路和公共区域照明以及区政府批准的其他设

施。

区级城市维护保障范围需修改补充的，由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提出

调整建议，经区建设管理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报区政府同

意后，纳入区级城市维护保障范围。

第四条（职责分工）

区级城市维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由区建设管理委牵头，区各行业主

管部门共同推进。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是本行业区级城市维护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

编制本行业城市维护规划，编报年度城市维护计划，对申报项目初审

或审核；负责城市维护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组织实施项目绩效评价，

推进项目实施、组织验收、竣工销项等工作。

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区

级城市维护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增长机制）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区财政局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设施量

增长、养护体制改革、技术革新、标准定额修订等情况，结合区级财

力水平，建立区级城市维护资金保障机制。

第六条（标准定额）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参照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本行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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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标准、规范和定额，负责具体的推进实施。

第七条（养护作业市场化）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推进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力度，鼓

励养护企业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养护

效率和服务水平，培育稳定的养护作业队伍，加强对日常养护队伍的

监管考核，鼓励养护企业进行科研创新，积极推广成果应用。

第二章 年度计划和预算管理

第八条（资金来源）

区级城市维护资金由部门预算和政府投资计划组成。

第九条（计划和预算编制）

（一）部门预算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财政预算编制要求，同步组织所属预算单

位编制本行业下一年度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计划。

（二）政府投资计划

在区发展改革委每年启动编制下一年度区级政府投资计划时，项

目（法人）单位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单位）向区建设管理委报送下一

年度续建项目、计划新开工项目和城市维护（政府投资）资金需求。

区发展改革委对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统筹后列入政府投资计划，并抄

送区建设管理委。

第十条（计划和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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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对执

行过程中因政策调整、不可预见等因素确需调整或增加的项目，应按

部门预算调整及政府投资计划调整相关流程履行调整手续。

第十一条（计划和预算执行）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计划，按照区财政

局预算管理和区发展改革委政府投资计划管理要求，执行年度预算和

计划。

第三章 项目立项程序

第十二条（项目审批）

（一）部门预算项目

项目（法人）单位根据财政项目资金的管理要求编制日常维护类

项目预算，经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后，由区财政局审批。

（二）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

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按照《奉贤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沪奉府

规〔2022〕6号）等文件，由区发展改革委审批（公路项目除外）。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三条（责任主体）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是本行业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

按照本行业城市维护项目管理的标准、规范，结合各类项目特点，对

项目实施的各环节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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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应依法实施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制度，严格按照

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所明确的采购方式和

程序进行，接受区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财务监理）

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实行财务监理制度。财务监理机构负责项目

全过程的投资控制、财务管理、资金监控工作。财务监理的委派由区

财政局负责，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项目监管）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的

考核检查，对技术、质量、安全、合同、进度、预算执行实施监管。

根据需要，区建设管理委可会同区财政局、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对项

目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及时协调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七条（概算调整）

部门预算项目各单位按照部门预算调整规定程序报批，经审核同

意后，方可进行调整。

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应根据《奉贤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沪奉

府规〔2022〕6号）有关规定办理调整手续。

第十八条（竣工验收销项）

行业主管部门应对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开展单项验收和综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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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项目（法人）单位应编制项目竣工决算报告（报表）上报行业

主管部门初审后，依据《奉贤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

操作规程》办理竣工财务决算、资金清算、资产交付及销项手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审价、审计监督）

区级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审价、审计参照《奉贤区政府投资管理

办法》（沪奉府规〔2022〕6号）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考核评价）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组织对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绩效评价，并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区发展改革委、区建设管理委、区财政局可根据需要，牵头组织开展

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第二十一条（履职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及咨询、评估、监理、审价、审

计、招标代理等社会中介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工作

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配套办法）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建立完善纳入区级城市维护资

金保障的具体设施清单、部门预算或其他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界面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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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目审批要求、事中事后监管、竣工验收管理、项目销项管理、

养护作业市场化推进等操作细则。

各街镇、海湾旅游区应根据本办法，按照城市维护行业管理标准

及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结合本镇实际，修订完善镇级城市维护项目

管理办法。同时，将每年度本镇城市维护计划和执行情况报送区建设

管理委。

第二十三条（办法解释）

本办法由区建设管理委、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会同区各行业

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办法废止）

原办法《上海市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沪奉建

发〔2014)78号)于新办法出台后进行废止。

第二十五条（办法生效）

本办法 2025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14

日。

附件：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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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范围

区建设管理委（交通委）

1.道路照明设施：区管照明设施日常维修养护、更新以及确保安

全运营的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2.城市道路：区管城市道路（含桥梁）的养护、维修。

3.公路：区管公路，纳入区管设施量的乡村公路，纳入区管范围

跨线桥。

4.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纳入行业主管部门设施量目录清单内的城

市道路及其沿线范围内的绿化、桥下空间、下立交、人行天桥、排水

设施等，以及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可变车道设施、潮汐车道设施、

路口诱导屏等设施的养护、维修。

5.公共交通：维持原规模的客运站、公交停车场、保养场、枢纽

站（首末站）改造；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改造、大

中小修工程、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和报废更新。

6.航道：编制航道疏浚规划、对区管航道及通航水域开展维护

（疏浚，清障）、航道相关附属设施（如航道驳岸、候泊区、航道管

理站房、航道相关标志标牌等）的建设及维护、航道信息化附属设施

维护、对航道定期扫测探摸等运营管理事项（区级承担部分），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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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资建设的码头及附属设施维护。

7.道路停车：收费管理道路停车场运营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改

造、大中小修工程、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和报废更新。

区水务局

1.水利:海塘、黄浦江防汛墙区管河道、水(泵)闸等及其附属设

施，水文、水质监测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大中修工程、奉贤水务(河

长)综合管理平台运行维护等。

2.排水: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厂、通沟污泥处理站运行维护和技

改。区级排水管网及泵站的养护、运行管理、设施大中小修工程、排

水设施应急抢修、整治等。

3.供水:市政消防栓更新、维修养护，水厂、泵站、管网及附属设

施的维护 (包含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上海瀚达水务有限公司及

上海星火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服务范围内)。

4.海洋:杭州湾北岸整治修复奉贤岸段示范项目维修。

区绿化市容局

1.绿林：区管公园、公共绿地、防护绿地、林地、城市道路绿化

及配套设施，南桥城区老公房配套绿化等。

2.环境卫生：包括垃圾收集中转运输设施、垃圾终端处理设施、

黄浦江水域保洁等。

3.市容：城市道路和城市公共区域（含废物箱、垃圾箱房）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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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公共厕所保洁养护。纳入区管范围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景观

灯光维护、户外广告及店招设施的管理及整治等。

区城管执法局

纳入区管范围的市容环境执法整治（含美丽街区建设）、户外广

告及店招设施的执法整治等。

公安奉贤分局

纳入区管范围的交通信号管理设施、执勤岗亭、电子警察、智能

交通设备等。

区消防救援局

公共消防：不增加用地和建筑面积的营房改造、营房维修、特种

装备和训练设施。

区国动办

公用民防工程、退序公用民防工程、人口疏散基地的修缮改造、

大中修工程、日常维修养护以及确保安全运行的各项管理和应急措

施。

区机管局

办公用房：区级机关、事业单位（不包含学校和医疗机构）办公

用房装饰装修、改造及综合整治。

区文旅局

1.文化设施：区属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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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

急措施。

2.文物保护建筑：文物保护建筑修缮、加固维修以及确保安全的

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区教育局

教育设施：学校校舍、场地等教育设施的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

等。

区卫生健康委

医疗设施：医疗机构建筑、场地等医疗设施的装饰装修、大中修

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区民政局

社会保障：福利院、敬老院、殡葬等社会福利设施的装饰装修、

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区体育局

体育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及业务用房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

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区房管局

房屋应急维修、旧住房综合改造、售后公房物业管理、住宅小区

的雨污分流改造、积水点改造、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改造等。

区退役军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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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陵园等展示、陈列场馆、场地设施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

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交能集团

燃气：上海海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状服务范围内管网及附属设

施的维护。


	各有关单位、街镇、开发区：
	为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维护质量和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强绩效管理，建立健全区级城市维护管理的常态长效机制
	特此通知。
	（此件主动公开）
	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进一步保障城市高效安全运行，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区级城市维护管理的常态长效机制，加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维护，是指对区级维护存量基础设施的大中修、日常维修养护、布局调整、功能提升及完善、结
	第三条（保障范围）
	区级城市维护保障范围，包括区管道路交通四类设施、收费管理道路停车场配套设施、公共交通、绿化市容、码头
	区级城市维护保障范围需修改补充的，由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调整建议，经区建设管理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区
	第四条（职责分工）
	区级城市维护工作的统筹协调由区建设管理委牵头，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进。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是本行业区级城市维护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行业城市维护规划，编报年度城市维护计划
	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区级城市维护项目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增长机制）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区财政局根据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设施量增长、养护体制改革、技术革新、标准定额修订等
	第六条（标准定额）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参照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本行业设施维护标准、规范和定额，负责具体的推进实施。
	第七条（养护作业市场化）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推进养护作业领域市场化改革力度，鼓励养护企业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
	第二章  年度计划和预算管理
	第八条（资金来源）
	区级城市维护资金由部门预算和政府投资计划组成。
	第九条（计划和预算编制）
	（一）部门预算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财政预算编制要求，同步组织所属预算单位编制本行业下一年度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计划
	（二）政府投资计划
	在区发展改革委每年启动编制下一年度区级政府投资计划时，项目（法人）单位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单位）向区建
	第十条（计划和预算调整）
	年度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对执行过程中因政策调整、不可预见等因素确需调整或
	第十一条（计划和预算执行）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计划，按照区财政局预算管理和区发展改革委政府投资计划管理要求
	第三章  项目立项程序
	第十二条（项目审批）
	（一）部门预算项目
	项目（法人）单位根据财政项目资金的管理要求编制日常维护类项目预算，经行业主管部门初审后，由区财政局审
	（二）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
	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按照《奉贤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沪奉府规〔2022〕6号）等文件，由区发展改革委审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三条（责任主体）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是本行业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按照本行业城市维护项目管理的标准、规范，结合
	第十四条（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应依法实施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制度，严格按照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所
	第十五条（财务监理）
	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实行财务监理制度。财务监理机构负责项目全过程的投资控制、财务管理、资金监控工作。财
	第十六条（项目监管）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的考核检查，对技术、质量、安全、合同、进度、预
	第十七条（概算调整）
	部门预算项目各单位按照部门预算调整规定程序报批，经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调整。
	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应根据《奉贤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沪奉府规〔2022〕6号）有关规定办理调整手续。
	第十八条（竣工验收销项）
	行业主管部门应对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开展单项验收和综合竣工验收。项目（法人）单位应编制项目竣工决算报告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审价、审计监督）
	区级城市维护工程类项目审价、审计参照《奉贤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沪奉府规〔2022〕6号）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考核评价）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组织对区级城市维护项目实施绩效评价，并出具
	第二十一条（履职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及咨询、评估、监理、审价、审计、招标代理等社会中介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配套办法）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建立完善纳入区级城市维护资金保障的具体设施清单、部门预算或其他专项资金
	各街镇、海湾旅游区应根据本办法，按照城市维护行业管理标准及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结合本镇实际，修订完善
	第二十三条（办法解释）
	本办法由区建设管理委、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会同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办法废止）
	原办法《上海市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沪奉建发〔2014)78号)于新办法出台后进行废
	第二十五条（办法生效）
	本办法2025年12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14日。
	附件：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范围
	附件
	奉贤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范围
	区建设管理委（交通委）
	1.道路照明设施：区管照明设施日常维修养护、更新以及确保安全运营的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2.城市道路：区管城市道路（含桥梁）的养护、维修。
	3.公路：区管公路，纳入区管设施量的乡村公路，纳入区管范围跨线桥。
	4.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纳入行业主管部门设施量目录清单内的城市道路及其沿线范围内的绿化、桥下空间、下立
	5.公共交通：维持原规模的客运站、公交停车场、保养场、枢纽站（首末站）改造；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设施及其
	6.航道：编制航道疏浚规划、对区管航道及通航水域开展维护（疏浚，清障）、航道相关附属设施（如航道驳岸
	7.道路停车：收费管理道路停车场运营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改造、大中小修工程、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和报废更
	区水务局
	1.水利:海塘、黄浦江防汛墙区管河道、水(泵)闸等及其附属设施，水文、水质监测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大
	2.排水: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厂、通沟污泥处理站运行维护和技改。区级排水管网及泵站的养护、运行管理、
	3.供水:市政消防栓更新、维修养护，水厂、泵站、管网及附属设施的维护 (包含上海市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
	4.海洋:杭州湾北岸整治修复奉贤岸段示范项目维修。
	区绿化市容局
	1.绿林：区管公园、公共绿地、防护绿地、林地、城市道路绿化及配套设施，南桥城区老公房配套绿化等。
	2.环境卫生：包括垃圾收集中转运输设施、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黄浦江水域保洁等。
	3.市容：城市道路和城市公共区域（含废物箱、垃圾箱房）清扫保洁，公共厕所保洁养护。纳入区管范围的市容
	区城管执法局
	纳入区管范围的市容环境执法整治（含美丽街区建设）、户外广告及店招设施的执法整治等。
	公安奉贤分局
	纳入区管范围的交通信号管理设施、执勤岗亭、电子警察、智能交通设备等。
	区消防救援局
	公共消防：不增加用地和建筑面积的营房改造、营房维修、特种装备和训练设施。
	区国动办
	公用民防工程、退序公用民防工程、人口疏散基地的修缮改造、大中修工程、日常维修养护以及确保安全运行的各
	区机管局
	办公用房：区级机关、事业单位（不包含学校和医疗机构）办公用房装饰装修、改造及综合整治。
	区文旅局
	1.文化设施：区属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
	2.文物保护建筑：文物保护建筑修缮、加固维修以及确保安全的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区教育局
	教育设施：学校校舍、场地等教育设施的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等。
	区卫生健康委
	医疗设施：医疗机构建筑、场地等医疗设施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
	区民政局
	社会保障：福利院、敬老院、殡葬等社会福利设施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
	区体育局
	体育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及业务用房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区房管局
	房屋应急维修、旧住房综合改造、售后公房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积水点改造、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区退役军人局 
	烈士陵园等展示、陈列场馆、场地设施的装饰装修、大中修工程、综合整治、日常维修养护及各项管理和应急措施
	交能集团
	燃气：上海海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状服务范围内管网及附属设施的维护。

